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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令 宣 導    

考試院、行政院 93.01.15考台組貳一字第

0930002681號、院授人考字第 0930060241號令

發布施行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第五

條、第六條修正條文，修正條文內容如下（修正

部分如藍字表示）： 

第四條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

假。其期間由機關視實際需要定之：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經機關長官

核准者。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

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二年以內者。 

六、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訓練進修，

其期間在一年以內者。但公務人員 

    訓練進修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七、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 

八、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

之各項會議或活動，或基於法定義 

務出席作證、答辯，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九、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動，經機關長官核准者。 

十、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

制隔離者。但因可歸責於當事人事由而罹病

者，不在此限。 

十一、依考試院訂定之激勵法規規定給假者。 

第五條  請病假已滿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

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第四條第五款之期限，仍

不能銷假者，應予留職停薪。 

前項人員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一年仍未痊

癒者，應依法規辦理退休、退職或資遣。但其

留職停薪係因執行職務且情況特殊者，得由機

關長官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一年為限。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

期間病癒者，應檢具合法醫療構或醫師證明

書，向原服務機關申請復職。但為辦理退休、

退職或資遣者，得免附病癒證明書隨時向原服

務機關申請復職，並於復職當日退休、退職或

資遣。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
法」業於 93.3.1經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30079891號令修正發布為「臺灣地區
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
可辦法」，詳細內容請上網查詢：
http://www.mac.gov.tw/big5/law/cs/

law/9.htm 

考試院會銜行政院於 93年 1月 15日發

布修正「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

第五條及第十條之一條文。(考試部 93.2.5

台人(二)字第 0930013463號書函轉) 

    第四條 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

予留職停薪: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者。 

二、選送國內外進修，期滿後經奉准延長者。 

  三、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其進修項目經

服務機學校認定與業務有關，並經核准者 

四、配合國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者。 

五、配合公務借調至其他公務機關任職，且占

該機關職缺並支薪，經核准者。 

六、配合科技發展或國家重大建設借調至公民

營機構服務，經核准者。 

七、受拘役或罰金之確定判決而易服勞役者。 

八、請病假已滿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同規則第

四條第五款規定之期限，仍不能銷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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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
薪，除第一款各機關不得拒絕外，其餘各款

由各機關考量業務狀況依權責辦理： 
一、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者，並以本人或配偶

之一方申請為限。 
二、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

傷病須侍奉者。 
三、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者。 
四、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

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者。 
第五條    前條留職停薪期間，均以二年為

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及第八款應予留職停薪者，其期間分
別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十條至第十二

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五條之規定。 
 第十條之一 醫事人員之留職停薪，準用本辦

法之規定。警察人員、交通事業人員及公營
事業人員之留職停薪，得由各該主管機關比
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詳細資料,可點選人事室網頁之「人事法令
規章」  

 藝 文 資 訊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知性與感性之旅： 
週三晚上 7:00-9:00---- 

 93.04.07 「印度之夜」。 

 93.04.21 「美國的民主發展」。 

 93.04.28「巴拿馬之美」。 

 (以上演講均免費,全程英文演講,有

同步翻譯, 現場配合有關文物展覽) 

對 象：公務人員、退休人員及一般民眾。 

地 點: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台北市新生南路

三段 30號) 

報名方式:請進入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網 

站,點選游於藝講堂網路報名。 

費 用: 酌收報名費 50元 

網 址:www.hrd.gov.tw 

電話:(02)8369-1399 

 人 事  異  動   

單 位 職 稱 姓名 
異動 

情形 

生效 

日期 

生科系 副教授 劉嘉年 升等 93.02.01 

教務處 秘書 李淑芬 
調升 

簡任 
93.03.01 

 

 
  活 動 資 訊  

行政院體育委員為推廣郊山登山活動,特出

版「台灣小百岳」套書,以供同仁參考,有興趣同

仁逕向本校圖書館洽借。 

 本月份教職員終身學習專題講座,於 3月

24日(星期三)邀請本校生活科學系張德聰主任

主講「解決壓力的心理維他命」。張主任以專業而

風趣的口吻,為同仁分享處在現今社會生活重重

壓力下的疏解秘方,從維他命 A 群、B 群…到 Z

群,同仁均感受益良多。 

教育部 93.03.19 台社(二)字第 0930035764

號函轉財團法人婦女促進發展基金會 93.03.09 婦

權發字第三七號函以，該基金會與內政部指導辦

理「台灣女人,我們關心您—蚊子電影院」系列活

動: 台南市:03.27(星期六)晚間7-9時.,台南市大        

天后宮廣場---「今天不回家」。 

高雄市:03.28(星期日)晚間 7-9 時.高雄市

城市光廊(中央公園)---「今天不回家」。 

 

 本月壽星名單 

紀靜芬老師 賴惠德老師 林進義先生 

方元珍老師 王怡文小姐 方顥璇老師 

顏春煌老師 彭和妹老師 蔡玉女小姐 

林雯莉小姐 杜政榮老師 謝淑如小姐 

楊芳容小姐 歐陽正主任 陳宛資小姐 

趙惠玲小姐 黃  恆主任 吳慧娟小姐 

林欣怡小姐 許應華老師 黃彩娥小姐 

羅建發先生 張淑德小姐 曹青芸小姐 

陳啟濤先生 游淑如小姐 林翠玉小姐 

沈佑勵小姐 葉美娟小姐 劉河北主任 

楊兆華小姐 林高永老師 黃素梅小姐 

謝明瑞主任 胡喜麗小姐 毛中文先生 

陳益明老師 江啟先老師 

 


